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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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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 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

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 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

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 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
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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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玄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 [1]283 乐又

合礼而生,二者有着相同的制度背景。 王安石言:
“诗、礼足以相解” [2]66,认为二者可以相互参证。
郑玄在注礼时,引证诗句对礼制内容进行说明,而
在笺注诗句时,又常援礼以释之。 包世荣称郑玄

“立义高远,始知非学《礼》无以言诗” [3]106。 因而

从郑玄以诗注礼的角度,既可以探究其如何使用

《诗经》来诠释礼制,又能够从以礼笺诗的例证

中,分析其如何援引礼制以解读《诗》义。 在此基

础上,考察郑玄诗礼互证对句解的影响,可以以此

了解汉儒对先秦礼乐制度的理解。

　 　 一、以诗注礼

郑玄注礼时,通过阐释所引诗句的字词句意,
达到注礼之目的。 我们可以从吉礼、凶礼、宾礼、
军礼、嘉礼五个方面言之。

在注解吉礼时,郑玄常借助诗中字词对吉礼

中的名物进行解读。 如《礼记·明堂位》记载鲁

国国君祭祀周公时,国君夫人的装扮:“夫人副袆

立于房中。” [4]940 郑玄注:“副,首饰也。 今之步摇

是也。 诗云:‘副笄六珈。’” [4]940 郑玄认为鲁国国

君夫人所着之“副”与《鄘风·君子偕老》中“副笄

六珈”之“副”为同一物。 《笺》则云:“珈之言加

也,副既笄而加饰,如今步摇上饰。” [5]183 郑玄在

此补充珈为副上加饰,称“副”如当时之步摇,与
其对《礼记》的注解相同。 据《周礼·天官·追

师》记载:“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 [6]212 郑

玄注:“凡诸侯夫人于其国,衣服与王后同。” [6]212

可知副本为王后所服,由追师掌管,诸侯夫人亦可

佩戴。 诗句描述的“副”为卫夫人所佩戴,与《明
堂位》中鲁国国君夫人所饰实为一物。

郑玄在注解吉礼时,还诠释了诗中相关古制

对吉礼中的礼制进行说明。 《礼记·月令》的注

解也是如此:
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

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
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4]555

酒熟曰酋。 大酋者,酒官之长也,于
周则为酒人。 秫稻必齐,谓孰成也。 湛,
渍也。 炽,炊也。 ……古者获稻而渍米

曲,至春而为酒。 《诗》云:“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4]554-555

《月令》记录了仲冬之月,大酋监督酿酒的过

程。 郑玄指出所引《豳风·七月》体现了制酒的

传统,以此来印证《月令》对于酿酒过程的记载。
换言之,“古者获稻而渍米曲,至春而为酒”这句

话实际上也是郑玄对于诗句中所内蕴的古制的解

读。 推究诗意,十月获取稻米是为酿制春酒,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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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礼记·月令》记载春酒的酿制,郑玄便引

《诗》说明这一传统源于古制。
郑玄以诗注解凶礼主要集中在《仪礼》中。

在注解这些礼制细节时,郑玄均通过引证、诠释诗

中字词来对丧礼中的名物做出说明。 以《士虞

礼》为例,在叙述始行虞祭的祝辞时言:“哀子某,
哀显相,夙兴夜处不宁。 ……哀荐袷事,适尔皇祖

某甫。 飨!” [7]822-823 此句意为劝告丧主与助祭者

享祭。 郑玄注:“显相,助祭者也。 显,明也。 相,
助也。 诗云:‘於穆清庙,肃雍显相。’” [7]822 注释

引自《周颂·清庙》。 《笺》同序意,认为诗为周公

率领诸侯祭祀,歌咏文王之作。 “清庙” “济济多

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等描述表明诗确为祭

祀之作。 对 “显相” 的诠释, 《毛传》: “相, 助

也。” [5]1281《郑笺》 补充: “显,光也,见也。” [5]1281

此注释与《尔雅·释诂》同。 可见,“相”的训解同

于《礼》注,“光”又与“明”同义,由此可知两者释

义相同。 郑玄认为“於穆清庙,肃雍显相”当为诸

侯前往清庙助祭的场景,两处“显相”皆是对助祭

者的形容。
郑玄引诗注解宾礼者如《仪礼·觐礼》:

天子赐侯氏以车服。 迎于外门外,
再拜。 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7]522

郑玄注:赐车者,同姓以金路,异姓

以象路。 服则衮也,鷩也,毳也。 ……
路,谓车也。 凡君所乘车曰路。 路下四,
谓乘马也。 亚之,次车而东也。 诗云:
“君子来朝,何锡予之? 虽无予之,路车

乘马。 又何予之? 玄衮及黼。” [7]522

《觐礼》记载了天子赏赐来朝诸侯车马、命服

的礼制。 结合郑玄的注解来看,觐礼对所赐车马

与服饰的种类、陈列有着明确的规定。 同姓诸侯

赏赐金路,异姓诸侯受赐象路,所赐的“路”指君

所乘之车,“路下四” 即驾车的四匹马。 据 《周

礼·春官·巾车》记载:“王之五路……金路……
同姓以封。 象路……异姓以封。” [6]714-716 可见,郑
玄的注解有其礼制根据。 天子赏赐诸侯的服饰则

为衮、鷩、毳三种。 郑玄引《小雅·采菽》,旨在通

过诗句对其中的礼节加以印证、阐释。 而诗句是

否为天子赐诸侯车马服饰之礼还需进一步判别。
对于郑玄注礼所引的诗句,《毛传》云:“君子,谓
诸侯也” [5]896,认为指的就是诸侯来朝。 《郑笺》:
“赐诸侯以车马,……玄衮,玄衣而画以卷龙也。
黼,黼黻,谓纟希衣也。 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

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 王之赐。” [5]896 郑

玄认为“路车乘马”为周王赏赐诸侯之车马,“玄
衮及黼”乃所赐命服,包含衮、鷩、毳三类,其对车

马的阐释及服饰的分类与《仪礼·觐礼》的注解

一致。
郑玄以诗注解军礼,见于《礼记·王制》:“天

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

地 …… 出 征 执 有 罪, 反, 释 奠 于 学, 以 讯 馘

告。” [4]371 这段文字叙述了王师在出征前祭天告

庙,归返后到大学祭奠先师等一系列军事礼仪。
郑玄引诗解释道:“讯馘,所生获断耳者。 《诗》
曰:‘执讯获丑。’又曰:‘在泮献馘。’” [4]371 “执讯

获丑” 出自 《小雅·出车》。 《笺》 云: “讯,言。
丑,众也。 伐西戎……至此时而归京师……执其

可言问、所获之众以归者,当献之也。” [5]602 《正

义》:“生执戎狄之囚可言问者及所获之众。” [5]602

认为诗句是说讨伐西戎归京后,执其所获之众以

献祭。 故诗中“往城于方” “出车彭彭” “猃狁于

襄”“薄伐西戎”“猃狁于夷”等句揭示出诗与征伐

西戎有关。 《出车》描述的本就是周王出征至归

来的军事活动,郑玄引诗解说该礼。 “在泮献馘”
引自《鲁颂·泮水》,《毛传》据此诠释说:“馘,获
也。 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 [5]1035《郑笺》补
充: “ 僖 公 既 伐 淮 夷 而 反, 在 泮 宫 使 武 臣 献

馘。” [5]1401 此段文字言诗句记叙的是鲁僖公征伐

淮夷归来后在泮宫进行献馘的仪典。 鲁僖公在泮

宫献馘,即《王制》所言以讯馘告于学之礼典,可
见郑玄引诗注礼,不仅使军礼的细节更为明晰,而
且客观上也揭示出诗篇所内蕴的礼制背景。

通过引用诗句说明嘉礼中的名物,见于《仪
礼·士昏礼》:“女从者毕袗玄,纟丽笄,被 黼,在
其后。” [7]78 此段文字对从嫁者的服饰装扮提出要

求。 郑玄认为“从者”为新妇的侄娣,如《大雅·
韩奕》“诸娣从之,祁祁如云” [5]1235。 郑玄在注解

“妇彻于房中,媵御馂”时也提到:“古者嫁女,必
侄娣从,谓之媵。 侄,兄之子。 娣,女弟也。 娣尊

侄卑。” [7]89 考察诗句,《郑笺》补充《毛传》道:“媵
者必娣侄从之,独言娣者,举其贵者” [5]1235,并进

一步指出“诸娣从之”实际是娣侄陪嫁,之所以独

举 “ 娣” 在于其身份更为尊贵, 与其礼注 相

合[5]1235。 故“韩侯取妻”“韩侯迎止”“百两彭彭,
八鸾锵锵” [5]1234-1235 等有关娶妻、亲迎场面的词句

描述的本为婚礼之仪典。 “诸娣从之,祁祁如云”
讲述的正是其中娣侄随嫁的场面,郑玄借以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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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嫁之礼。
通过阐释诗句对嘉礼中的礼制进行说明,如

《礼记·月令》:“是月也,大饮烝。” [4]549 记载孟

冬之月举行大饮烝。 郑玄引《豳风·七月》注解

饮烝之礼:
十月农功毕,天子诸侯与其群臣饮

酒于太学,以正齿位,谓之大饮。 别之于

他,其礼亡。 今天子以燕礼,郡国以乡饮

酒礼代之。 ……亦谓此时也。 《诗》云:
“十月涤场,朋酒斯飨。 曰杀羔羊,跻彼

公堂,称彼兕觵,受福无疆。” 是颂大饮

之诗。[4]549

按照郑玄的解读,诗句体现的是十月农事完

毕,天子诸侯与群臣在太学举行大饮之礼。 这一

礼典在其所处时代已经消亡,汉人以燕礼、乡饮酒

礼替代。 关于诗句生成的礼制背景,毛、郑说解不

同。 《毛传》言:“飨者,乡人饮酒也。 乡人以狗,
大夫加以羔羊。” [5]507 此段文字认为诗句描述的

为乡人饮酒之礼。 《笺》云:“十月,民事男女俱

毕,无饥寒之忧,国君闲于政事而飨群臣。” [5]507

郑玄认为诗句描述的是国君饮烝之礼,与《月令》
注解相一致。 后世学者在分析诗句礼制时,也多

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争论①。 若依《传》意,诗句

叙述的是乡饮酒礼,那么在这一礼仪之中还有燕

宾、习射等礼节,然而诗句及所在章节均不曾描述

这些礼节。 再从时间上来看,《月令》记载大饮烝

于孟冬之月举行,即农历十月,这与诗句所述时间

相符。 其实,从郑玄对礼的注解中就能了解两人

句解产生分歧的缘由。 当时饮烝礼已亡,汉代郡

国举行的是乡饮酒礼。 《毛传》之所以误读,就在

于以当时之礼解读诗句古制。 郑玄则以诗句注

礼,使诗中礼制得以明晰。
综合以上考察可以发现,郑玄以诗注礼范围

广泛,对五礼均有所涉及。 在使用诗句时,他主要

通过阐释所引诗中字词、句意、古制来对礼中相应

的名物、用乐、礼制等方面内容作出说明。 郑玄以

诗注礼,既是对礼的注解,也蕴含对诗句的解读。
透过这些阐释,一方面使五礼中的诸多细节更为

明晰,礼制得到印证;另一方面,又能够使一些诗

句与周礼相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诗义。

　 　 二、以礼笺诗

后世不少学者注意到,郑玄在笺注《毛诗》
时,常运用三礼中的名物、礼制等知识解读诗句。

林光朝指出:“郑康成以三礼之学笺传古诗。” [8]8

姚际恒在 《诗经通论》 中称郑玄 “多以三礼释

诗” [9]5。 胡承珙《毛诗后笺》言:“郑学深于三礼,
往往以礼笺诗。” [10] 皮锡瑞亦言:“郑精三礼,以
礼解诗。” [11]65 郑玄使用三礼为诗句所作笺注,是
对《诗经》重要内容的精彩解读,反映了他对《诗》
义的深刻理解。

郑玄以礼笺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诠释诗句时,直接引用三礼。 郑玄在

引用时常标明礼的出处,如《邶风·燕燕》 “仲氏

任只”,《笺》云:“任者,以恩相亲信也。 《周礼》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5]123 郑玄明确引

用了《周礼·地官·大司徒》来诠解字义,以“任”
为六行之一。 他认为诗述庄姜送戴妫大归之事,
诗句是对戴妫品行的描述,因此引用《周礼》 “六
行”来肯定“任”作为品行的含义。 又如《鲁颂·
宫》“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5]1412。 《笺》云:“乃

策命伯禽……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

之。” [5]1412《礼记·王制》有诸侯不得专统山川、附
庸的规定,郑玄引用《王制》文以说明对伯禽的加

赐之意。
还有一些注解虽未标明出处,但同样取自三

礼。 如《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5]666

句,郑玄解为“兴者……喻诸侯朝天子亦犹是也。
春见天子曰朝,夏见曰宗” [5]666。 郑玄在此指出诗

句以水流入海为兴,实则比喻诸侯朝宗天子。
“春见”至“曰宗”为《周礼·春官·大宗伯》原

文,这里援引《周礼》记载是为了进一步解读朝、
宗之制。 再如《周颂·雍》,郑玄注解“有来雍雍,
至止肃肃”时言:“雍雍,和也。 肃肃,敬也。 有是

来时雍雍然,既至止而肃肃然者。” [5]1334 对雍雍、
肃肃的训解实际取自《礼记·乐记》文,由词义进

而阐述句意。 总之,这类注解不管标明出处与否,
都能够直接体现出郑玄对三礼的灵活运用。

二是对三礼中礼学知识的运用。 与直接取用

原文不同的是,这类解说是由三礼中的记载化用、
推断而形成的对诗句的阐释。 如郑玄对《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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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诗句言乡饮酒礼者,如孔颖达《毛诗正义》言:“飨礼者,
乡人饮酒。 ……言‘曰杀羔羊’,是乡人见大夫而始发此言。”又
如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按《传》所云,饗者谓党正因蜡饮
酒。”以诗言饮烝之礼者,如苏辙《诗集传》:“于是场功毕,国君因
其闲暇而劳飨其群臣、朋友。”阮元《三家诗补遗》也认同此说,在
解读诗句时直接引用郑玄对饮烝礼的注解。 参见鲁洪生主编的
《诗经集校集注集评》 (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3316-3320 页的
辑录。



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5]368 的注

解:“古者一夫百亩,今十亩之间,往来者闲闲然,
削小之甚。” [5]368 关于田地的分配, 《周礼·地

官·遂人》记载:“夫一廛,田百畮。” [6]392《礼记·
王制》亦云:“制:农田百亩。” [4]335《周礼·地官·
大司徒》则更为详细地规定:“不易之地家百畮,
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6]257 以

百亩为常量,但在实际分配中会视收成决定具体

分配的田亩数量。 郑玄所言“一夫百亩”的古制,
显然据此而来。 由此,他进一步推论诗句“十亩”
之田的描述不合常礼,故称“削小之甚”。

再如 《魏风 · 硕鼠》 “三岁贯女, 莫我肯

顾” [5]373。 郑玄云:“我事女三岁矣,曾无教令恩

德来眷顾我,又疾其不修政也。 古者三年大比,民
或于是徙” [5]373,指出“三岁”与古时三年大比有

关。 《周礼·地官·州长》言:“三年大比,则大考

州里。” [6]302 规定乡大夫在三年校比时考核乡中

官吏。 《均人》云:“三年大比,则大均” [6]348,记载

均人在三年校比时要对赋役进行调整。 《周礼·
秋官·司民》曰:“司民掌登万民之数……及三年

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 [6]942-943 司民职掌民数

记录,在三年大校时要统计民数报告司寇。 郑玄

结合礼制,指出诗句“三岁”即为大比之“三年”,
由此推论“民或于是徙” (此段第二行已标明出

处),认为诗句“三年”乃是表达诗人意欲迁徙。
郑玄以三礼为依据笺注《毛诗》,对《毛传》起

到了发明、补充与修正的作用。 发明,是郑玄在

《毛传》基础上引证三礼发明其义,使句解更为明

晰、详尽。 如对《鄘风·干旌》 “孑孑干 ”的解

读。 《毛传》云:“鸟隼曰 。” [5]208 《笺》云:“《周
礼》州里建 ,谓州长之属。” [5]208-209 郑玄于此进

一步指出“ ”代表州里之旗,为州长所有。 其据

《周礼·春官·司常》记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各有属……鸟隼为 ……王建大常,诸侯建旂

……州里建 。” [6]731-733 九旗为司常所掌管,各有

所属。 大常为天子之旗,旂为诸侯之旗, 则相应

地为州长所有。 就字义训解而言,《郑笺》使“ ”
的阐释更为完整。 从诗义解读来看,郑玄的申释

对句意阐发尤为关键。 《毛序》言:“美好善也。
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 [5]206,认
为诗旨为赞美文公臣子好贤。 郑玄认同此意,称
诗章前四句描述文公臣子建旌乘马,往见贤者,有
“好善”之意[5]206。 因此,他在阐释“孑孑干 ,在
浚之都”时,引证《周礼》“州里建 ”的记载,表明

诗句 描 述 的 是 州 长 求 贤, 揭 示 出 与 诗 旨 的

关联[5]206。
补充,是郑玄在笺诗时,运用三礼中的内容对

《毛传》未诠释之处所作的补充阐释。 如《鄘风·
定之方中》“马来牝三千” [5]201,《毛传》训解马来、牝,
但未说明“三千”之意。 郑玄补充道:

国马之制,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
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邦国六闲,马四种,
千二百九十六匹。 卫之先君兼邶、鄘而

有之,而马数过礼制。 今文公灭而复兴,
徙而能富,马有三千,虽非礼制,国人

美之。[5]201

天子与邦国闲、马之数见于《周礼·夏官·
校人》记载。 郑玄推而计之,指出诗中“三千”不

符合马制规定,进一步指出马数过制,是因卫先君

兼邶、鄘两地之故。 至卫文公时,复兴邦国,马数

达三千匹。 他表示“三千”虽不合礼制,但诗特举

之,明显是出于国人赞美文公之情。 郑玄在《毛
传》基础上,补充“三千”的释义,完善了对诗句的

诠解,使人们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句意。
修正,是郑玄存在不同于《毛传》的理解时,

引证三礼对《毛传》作出的订正与完善。 姜炳璋

指出: “ 昏 姻 之 期, 《 传 》 主 秋 冬, 《 笺 》 主 春

夏。” [12]23 毛、郑对婚时的理解有别,直接导致了

对诗句解析的不同。 如《邶风·瓠有苦叶》“士如

归妻,迨冰未泮” [5]143。 《毛传》认为诗句是说士

应在冰散前娶妻。 《郑笺》则言:“归妻,使之来归

于己,谓请期也……二月可以昏矣” [5]143,认为

“归妻”是指“请期”,意为士在冰未散之时请期,
二月成婚。 在对《陈风·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
其叶爿羊爿羊” [5]446 的解读中,两人更为明确地交代

了婚时。 《毛传》以秋冬为嫁娶之期,其时杨叶凋

零,故称男女失时。 《郑笺》指出杨叶爿羊为三月物

候,认为诗句所述晚于仲春婚嫁之月[5]446。 基于

对昏时的不同理解,郑玄常引证周礼对《毛传》的
释义进行修正。 如注解《召南·行露》,以露为二

月物候,又据《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会的婚

俗修正毛氏之说。 最终将诗句解读为二月婚嫁时

节,女子畏道中多露,故未成昏[5]79-80。 再如《郑
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氵专兮” [5]320。 《毛
传》以为男女失时相会,郑玄则认为男女相会正

当婚时,援引《媒氏》指出诗句描述的应当是男女

仲春之会的情景[5]320-321。
又如对《邶风·绿衣》中的“绿兮衣兮,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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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里” [5]118 一句, 《传》 言: “绿, 间色。 黄, 正

色” [5]118。 将“绿衣”之“绿”,理解为绿色。 《郑
笺》订正为:“褖衣自有礼制也。 诸侯夫人祭服之

下,鞠衣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 次之者,众妾

亦以贵贱之等服之。 ……今褖衣反以黄为里,非
其礼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5]118 此段笺文释义出

自《周礼·天官·内司服》记载。 其中,贵族妇女

在祭祀时需按照身份穿着不同的礼服,褖衣黄里

的穿着也就不符合周代服制规定,此论当为对

《毛传》释义加以修正。
由此看来,郑玄通过援引三礼或化用其中礼

学知识完成对《毛诗》的笺注。 从其目的来说,郑
玄意图借助三礼中的内容,对《毛传》进行发明、
补充与修正,使得一些诗句中所蕴含的礼制内涵

被更清晰地解读出来。

　 　 三、诗、礼互证导致的句解偏差

以诗注礼,决定了郑玄是以礼为导向来择取

诗句的,因此对一些诗句的使用与诠释仅仅只是

停留于字面之义,使得这些诗句脱离了原诗语境

被机械地运用于对礼的诠解、论证中,特别是在礼

制背景已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若简单地以郑玄

注礼时对《诗》义的阐释来理解诗句,便会造成对

诗本义理解的偏离。
以《仪礼·士虞礼》中对“饯”的诠解为例:

“献毕,未彻,乃饯。” [7]825 郑玄注:“饯,送行者之

酒。 诗云:‘出宿于济,饮饯于祢。’” [7]825 郑玄于

此解释三献礼完毕,为“尸”饯行,引诗出自《邶
风·泉水》。 诗篇描述的原是女子出嫁卫国,在
祢地饯行。 《毛传》云:“祖而舍 ,饮酒于其侧曰

饯。” [5]166 郑玄云:“所嫁国适卫之道所经,故思宿

饯。” [5]166 有学者认为这一诗句是说女子出嫁时

进行祖道之祭。 据《仪礼·聘礼记》记载:“出祖,
释 ,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 [7]452 郑玄注:“行
出国门……释酒脯之奠于 ,为行始也。 《诗传》
曰:‘ ,道祭也。 谓祭道路之神。” [7]452 意为在离

开国土时需要行祭道路之神,饮酒以饯行。 此外,
《左传·成公八年》有季文子饯韩穿之事[13]731,
《昭公十六年》载“郑六卿饯宣子于郊” [13]1353,描
述了为行者饯酒的场景。 诗中之“饯”与《礼》注
所言“送行者之酒” [7]825,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一

致的,但饯行所处的礼制确有本质差别,“饮饯于

祢”出于道祭,《仪礼》则有关虞祭。 贾公彦曾言:
“彼生人饯行人之礼,为行始,此祭祀饯尸之礼,

亦乡祖庙为行始。 事虽异,饯送饮酒是同,故引为

证也。” [7]825 送行者饮酒之意共通故能够引之以

证,但“饯”的施用语境早已发生了变化。
又如《礼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萧

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羶、
芗。” [4]817 郑玄注:“萧,芗蒿也,染以脂,合黍、稷
烧之。 《诗》云:‘取萧祭脂。’” [4]817 他认为所引

诗句中“萧”与此相同。 “取萧祭脂”出自《大雅·
生民》,《毛传》言:“取萧合黍稷,臭达墙屋。 既奠

而后爇萧合馨香也” [5]1073,用《郊特牲》义。 《笺》
云:“取萧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 [5]1073,
郑玄认为诗句描述的是燃烧萧草与牲脂的祭祀方

式。 结合其后诗句“取羝以 ,载燔载烈”的描

述,《毛传》 “ ,道祭也” [5]1073,知燃烧萧脂是为

祭。 故《正义》言:“彼言宗庙之祭,此是将郊为

道 之 祭, 事 不 同 而 引 之 者, 证 此 用 萧 之

意。” [5]1076 孔颖达认为郑玄以诗句注解吉礼的缘

由,即烧萧合馨香之气以祭神。 然而诗祭 道,
礼祭宗庙,取用萧草的场合有别。 且《郊特牲》描
述的是萧合黍稷加上牲脂,而诗句仅言萧与牲脂,
萧的使用过程亦存在细微差别,可以看出郑玄的

阐释与原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
郑玄援礼注诗,本质是阐发《诗》义,有时其

所引证的礼制,并不符合诗句原本的生成语境,使
得其笺偏离诗句本意。 欧阳修曾言:“郑氏长于

礼学,其以礼家之说曲为附会。 诗人之意未必

然。” [14]246 欧阳修此语明显是对郑玄据礼所释诗

义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李邦直《诗论》中也说:
“诗,性情也;礼,制迹也。 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

议性情也。 此其所以凡塞而多失。” [15]551 他认为

郑玄以礼笺诗有失,妨碍对诗句情感的体察。 郑

樵《诗辨妄》 批评郑玄 “太泥于三礼、刑名、度

数” [16]229,并在《六经奥论》中又言:“至于训诂又

欲以一一求合于《周礼》……束缚太过。 不知诗

人一时之言不可一一牵合也。 康成长于礼,以礼

言诗过矣” [17]11,指出其太过依赖于三礼中的礼制

度数,牵合诗、礼,过犹不及。 客观来看,这些批评

是有针对性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郑玄对《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的阐释即是如此:
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 二千五

百人为师。 今王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
有《周礼》。 《周礼》 “五师为军,军万二

千五百人”。[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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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述周王统率六师征伐之事。 郑玄根据《周
礼·夏官·小司徒》记载,推断诗言“师”而不称

“军”乃出于殷末的军制规定。 《毛传》训“六师”
为“天子六军” [5]999,即以六师为六军。 《小雅·
瞻彼洛矣》“以作六师” [5]855,描述了宣王号召六

师之情状。 《大雅·常武》“整我六师” [5]1249 言宣

王时整顿六师。 这一注释简洁明了。 但郑玄却用

《周礼》之制,过于拘泥。 且郑玄对于“六师”的阐

释,也有矛盾之处。 赵商曾问郑玄《常武》中“六
师”为何不称六军,郑玄言:“师者,众之通名,故
人多云焉。 欲著其大数,则乃言军耳。” [5]1000 这

显然是以人数多少作为师、军之别,而《棫朴》中

却是以殷、周军制来区分师、军。 可见,郑玄对于

师、军的理解本就相互抵牾,所以以《周礼》推断

诗句“六师”为“殷末之制”的说法过于穿凿。
郑玄注礼笺诗时,对同一诗句出现截然不同

的解读,皆可以说是郑玄在诗、礼互证过程中对一

些诗句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可以知道其在不同

的诗解中至少有一种解读与诗句本义不相符。
郑玄在对一些诗句的释义上,存在不同的解

读,导致《诗》义阐释的偏差。 如《礼记·缁衣》引
《小雅·鹿鸣》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4]1517,郑玄

注:“行,道也。 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4]1517。 以

“行”为承载美德的途径、通路。 《郑笺》言:“周
行,周之列位也。 ……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则置之

于周之列位。 言己维贤是用。” [5]557 意即周行为

周朝官位,诗句表示对与燕贤者的尊尚。 郑玄注

礼时,以周、行为两词,笺诗时,则统言周行,如在

笺注《周南·卷耳》“置彼周行” [5]37 时,将“周行”
解作“周之列位,谓朝廷臣也” [5]37。 此处不难看

出,郑玄在笺诗时的理解是贯穿的,已经将“周
行”视为一词作解。 再如《礼记·坊记》引《邶风

·燕燕》“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5]123 对于此诗句

的理解,郑玄注礼时言:“定姜作诗,言献公当思

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 [4]1405 笺诗时却说:“戴
妫思先君庄公之故……寡人,庄姜自谓也。” [5]123

礼注认为诗句是定姜劝说卫献公之辞,诗笺则理

解为庄姜勉励戴妫之语,解析自相矛盾。 再如

《鄘风·鹑之奔奔》中的“鹊之疆疆,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5]193。 《礼记·表记》 注:
“言我以恶人为君,亦使我恶如大鸟‘姜姜’于上,
小鸟‘贲贲’于下。” [4]1493《笺》云:“刺宣姜与顽非

匹耦” [5]193, “ 人 之 行 无 一 善 者, 我 君 反 以 为

兄” [5]193。 据此可以看出,在礼注中言大鸟为君,

小鸟为“我”。 诗句有上行下效、近墨者黑之意。
而诗笺则以大鸟、小鸟喻指宣姜与顽,因此可知郑

玄对其句意的理解发生了转变。
对于郑玄对同一诗句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解

读的原因,可以从他习《诗》的经历来查找。 他学

习《诗》的复杂经历能够反映其在不同阶段对诗、
礼理解的变化。 刘毓庆先生认为郑玄从张恭祖习

《韩诗》,从京兆第五元先学治《公羊春秋》,因《公
羊春秋》的《齐诗》之渊源,可知郑玄当受《齐诗》
之教, 受 《 鲁 诗 》 于 卢 植, 习 《 毛 诗 》 于 马

融[18]461-462。 郑玄转益多师,对《诗》的理解在不

断加深,其为三礼做注在先,笺注《毛诗》在后。
包世荣在《毛诗礼征》中考察:“(郑玄)注礼多主

《韩诗》说,晚见《毛诗》,以其义优,乃笺毛,然时

有破毛者,亦不尽据三家。” [3]106 其在为三礼做注

时,尚未见到《毛诗》,主要采用的是《韩诗》的学

说。 笺注《毛诗》时,以《毛诗》之学为主而兼采三

家诗说。 陈奂《郑氏笺考征》指出:“笺诗乃在注

礼之后,以礼注诗,非墨守一氏。” [19]521 他承认郑

玄从注《礼》到笺《诗》的变化,言其不囿于一家诗

学。 陈启源也说:“郑先注记后笺诗,笺诗时往往

改其前说,所见必有进。” [20]563 可见,三礼注与

《毛诗》笺的解诗差异,反映出郑玄对诗句的理解

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总之,从以诗注礼到以礼笺诗,反映了郑玄对

礼的熟识和对诗中所内蕴的礼制的认知。 郑玄

诗、礼互证的方式,实际上是为诗、礼之间建立了

联系。 其优点在于以诗注礼,诗的内容得以与礼

制细节相对应,诗的礼制背景也被得到揭示。 缺

点在于有时诗、礼的联系与诗句生成的语境并不

相符,其对《诗》义理解的局限性及释诗的前后变

化,会导致一些诗句释义与本义之间存在距离,造
成对《诗》义的误读。 这些联系与差异,无疑为今

天我们观察汉儒对先秦礼乐制度的理解提供了

依据。
中华礼乐文明延续至今,对诗、礼互释的探

研,可使得《诗》中诸多的礼制细节得到考订,又
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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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of Rituals by Poems and Annotation of Poems by Rituals:
Zheng Xuan’s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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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annot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ree rituals, Zheng Xuan establish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ems and rituals by way of mutual certification. His annotation of rituals by poems refers to the inter-
pretation of cited poems reflecting the meaning of rituals. His annotation of poems by citing three rituals con-
tai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mutual certification of poems and rituals
both forms the feature of Zheng Xuan’s annotating classics, and leads to a good deal of unavoidable deviation
and misreading. These annotations can provide th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people’s observ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Key words: Zheng Xuan; The Book of Songs; three rituals;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annotation of
rituals by poems; annotation of poems by ri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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